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关于工程财务审计类中介服务机构抽取的公告
(工程财务审计类)
   项目编号：JGZR-2020-01
现有  7 个项目已完成实施，邀剑阁县审计局审计类中介机构服务库中的入库工程财务类单位参与该项目财务决算审计公开抽签，凡有意参与的单位请于规定时间前到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参加随机抽取。现将抽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备注

	1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普安镇与剑阁县吼狮乡来龙村、龙座村、天星村、兴峰村、向前村、石马村、人马垭村、龙角村等8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与剑阁县长岭乡金城村、红岩村、金像村、井坝村、桥楼村、曙光村、双桥村、玉台村、玉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普安镇与剑阁县金仙镇柏垭村、大顺村、金仙村、金仙镇社区、井峰村、赛金村、双柏村、双河村、西河村、小桥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2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与北庙乡明兴村、水井岩村、石桥村、星光村、钟岭山、青碑村、五星村等7个村、姚家乡天字村、繁荣村、银溪村、元宝村、柳场村、团结村等6个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与秀钟乡王河村、太清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3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与龙源镇中岭村、龙石村、红彤村、尖岭村、文笔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下寺镇与龙源镇青杆村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区
	


二、公示时间：2020年9月15日- 2020年9月20日，在广元市自然资源局网站和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公告栏公示。
三、抽取时间及地点
时间：2020年9月21日9：30时
地点：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四楼会议室
四、参加抽取时提交的资料：（格式附后）
1、入库剑阁县审计局审计类中介机构服务库中的工程财务审计类单位相关证明材料；

2、法定代表人参加的请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原件、承诺函原件。
3、授权代表参加的请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证明书原件、承诺函原件。

五、抽取方式：二轮抽取

第一轮：参加现场抽取的中介机构以报名顺序抽取排序号，并当场宣布。
第二轮：由业主代表抽出中选号，并当场宣布。
六、联系方式：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办公室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先生；0839-6607863
特此公告。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2020年9月15日 
附件：
承诺函
我公司自愿参与本次工程财务审计类中介机构公开抽取活动（项目编号为：JGZR-2020-01），郑重承诺如下：
一、承诺我公司提供的原件及复印件真实有效。
二、承诺自中选之日起30天内按国家规范和贵方要求完成该项目结算审计造价工作，按照审计建库时约定收取审计服务费（最高不超过10万元），并通过行业部门审查。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
本人系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公司（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剑阁县自然资源局：
本授权声明：（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授权（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 ” 项目（项目编号： ）审计机构中介抽取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的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者加盖个人名章：XXXX。
授权代表签字：XXXX。
此处粘贴法定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此处粘贴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公司名称：XXXX（单位盖章）。
日 期：
